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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

关于鸣皋镇高山镇“六改”项目节余资金

调整的批复

鸣皋镇、高山镇人民政府、县财政局：
鸣皋镇《关于调整“六改”项目节余资金用途的请示》（鸣政〔2018〕86号）、高山镇《关于申请调整“六改”项目结余资金用途的报告》（高脱贫〔2018〕55号）已收悉。根据我县脱贫攻坚工作实际，经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研究决定，同意你镇的请示，现将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
鸣皋镇“六改”项目节余资金467376.87元，同意将节余资金中的27268.86元用于“四不一规范”通道硬化项目。

高山镇“六改”项目节余资金516416.45元，同意将节余资金中的324267.22元用于“四不一规范”通道硬化项目。
三、请你镇做好调整项目台账及资料备案工作。
此复。

     2018年9月13日　　　　
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　　　　　 2018年9月13日印发


